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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宅基地三权分置作为 “两权改革”的重要内容安排，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被赋予重要期待。为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性，在阐释当前农户收入的现状和主要困局的基础上，基于浙江象山改革的５
个典型案例，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可持续性等３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表明，宅基地三权分置对促进农
民增收具有较大潜力，直接增加了农户财产性收入，并间接提供了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途径。同时，乡贤人

才的回归、创新要素的加入以及发展等潜在问题的解决，使得农户收入结构调整的同时，升级和优化了要素禀赋

结构，为农村发展和农户持续增收创造了基础。建议依靠农村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依托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机制

创新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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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２０１９年，中国人均 ＧＤＰ突破了１００００美元
关口，相关资料表明，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在４亿人以上，具备了支撑消费经济的稳固中
坚力量。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

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不断调整升级，消费观念也

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背景下，城镇对乡村不

再是单向虹吸关系，而是尝试与乡村构建资源

等价流动的双向通道，为乡村振兴的开局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当前乡村资源资产进入

“交换”通道仍然面临着一定的制度性和约束性

障碍，如何利用农村 “两权”改革等体制机制

创新，助力农村发展、农民增收成为研究关注

的焦点问题。

一、研究问题

有关研究认为，在转型经济的背景下，主

要呈现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持

续扩大这两个主要问题，市场对农村资源的配

置作用有较大提高空间，一系列结构性问题突

出，农民收入增长的新途径和新方式亟待发掘。

中国的扶贫实践表明，利用资产收益助力农村

地区发展不啻为一项重要的政策选择。资产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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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以稳定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为目的，是构

建城乡要素统一市场的重要手段。“十三五”规

划和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对放宽农村资产约
束以提高农民收益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表述，

尤其提出了探索设立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

使用权，为盘活农村资产提供了制度性基础。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实验以来，成为改革试点

实现乡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政策选项。那

么，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否有效地促进了农

民增收？

二、农民收入现状与困局

（一）农民收入现状

１农民收入持续增长。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年，
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实现了质的飞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幅达９２３％，工
资性收入年均增幅达１０３１％、经营净收入年均
增幅 达 ６５６％、财 产 净 收 入 年 均 达 增 幅
１１６１％、转移净收入年均增幅达１２２６％ （见

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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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民收入情况表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９４３０ １０４８９ １１４２２ １２３６３ １３４３２ １４６１７ １６０２１

工资性收入 （元） ３６５３ ４１５２ ４６００ ５０２２ ５４９８ ５９９６ ６５８３

经营净收入 （元） ３９３５ ４２３７ ４５０４ ４７４１ ５０２８ ５３５８ ５７６２

财产净收入 （元） １９５ ２２２ ２５２ ２７２ ３０３ ３４２ ３７７

转移净收入 （元） １６４８ １８７７ ２０６６ ２３２８ ２６０３ ２９２０ ３２９８

　　２农民收入增速稳中缓升。２０１３年至２０１９
年，农民收入增速表现为先降后升。２０１３年以
后，农民收入增速一直在１０％左右。从收入增
长的拉动因素来看：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

的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主要的拉动作用，

分别贡献了４４４５％和２７７２％；此外，转移净
收入连续７年保持高速增长，对农民收入增长
起到了２５０３％的拉动效应。

（二）农民收入困局

尽管农村居民收入在纵向上实现了持续高

速增长，但在横向比较和收入结构上仍然存在

一定的问题。

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相比差距依然很大。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
了１５８９２元，涨幅绝对值远超农村。城乡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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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城乡居民收入对比及农民分项收入比例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

城市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元）
２６４６７ ２８８４４ ３１１９５ ３３６１６ ３６３９６ ３９２５１ ４２３５９

城乡收入比值 ２８１ ２７５ ２７３ ２７２ ２７１ ２６９ ２６４

城乡收入差额 １７０３７ １８３５５ １９７７３ ２１２５３ ２２９６４ ２４６３４ ２６３３８

基尼系数② ０４７３ ０４６９ ０４６２ ０４６５ ０４６７ ０４６８ ０４６５

工资性收入比例 ３８７４％ ３９５８％ ４０２７％ ４０６２％ ４０９３％ ４１０２％ ４１０９％

经营净收入比例 ４１７３％ ４０３９％ ３９４３％ ３８３５％ ３７４３％ ３６６６％ ３５９７％

财产净收入比例 ２０７％ ２１２％ ２２１％ ２２０％ ２２６％ ２３４％ ２３５％

转移净收入比例 １７４８％ １７８９％ １８０９％ １８８３％ １９３８％ １９９８％ ２０５９％

·６５· 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民增收有效性



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持续缩小，由２８１下降到
了２６４；但两者的差额由 １７０３７元上升到了
２６３３８元，收入差距在２０１３年到２０１９年间扩大
了７１３４％。这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仍在保持扩
大态势。

２收入结构性矛盾较为突出，持续高速增
长面临瓶颈。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收入决定着农

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然而工资性收入上涨滞

缓，作为与工资性收入相互对应的经营收入持

续下降，转移收入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堪忧。

表２显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农村居民的财
产净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有了微弱提高：由

２０７％提高到了２３５％，表明财产性收入严重
不足的问题一直存在。农户的承包地、宅基地

和房屋等资产并未完全表现出增值属性，对提

高农户收入的作用甚微。实际上，农地使用权

和处分权的完善对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增长具有

促进作用，而宅基地制度改革则能促进农民年

人均财产性收入增长，成为了让农户依靠自身

在市场取得生存和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三、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案例选择与

描述

（一）案例选择

２０１８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后，象山县围
绕宅基地使用权与资格权相分离这个核心，出

台了相关政策，并实现了不动产权登记。象山

县围绕不变更集体属性、不减少耕地面积、不

损害农民利益３个关键点，以适度放活宅基地
使用权为主线，以盘活村集体土地资源为目的，

以综合利用农村土地资源为依托，逐步摸索出

了一套可被实践检验的农村宅基地产权制度，

从顶层设计、政策跟进和具体流程等不同层面

解决了三权分置的落地问题。

课题组以象山县村庄的社会经济与规模、

地理环境与土地性质、宅基地三权分置办法、

宅基地经营模式、农民增收情况等为选择依据，

在象山县全域覆盖性地调研了３街道、１０镇、５
乡的宅基地三权分置项目，并于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２０
年针对存在宅基地资格权证申领的农村进行了

实地调研，调查和访谈超过１００余人次，通过
筛选和甄别剔除了１３个非典型案例，保留了５
个典型案例进行有效性分析。主要选择依据为：

１案例中包含了浙江省第一个获得宅基地
资格证的村、村民自经营村和外部企业主导村

等，５个案例都是２０１５年首批次进行宅基地三
权分置，到２０２０年都通过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
革验收，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２案例中宅基地经营模式相差较大，为分
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增收有效性提供了不同的

分析视角。

（二）案例概述

上述案例村庄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前的

状况存在一定的相同点和差异性 （见表３）。
１相同点。（１）村庄规模较小，人口均在

１０００人左右； （２）收入来源以第一产业为主，
主要为经济林 （柑橘、杨梅、毛竹等）和养殖

业 （渔业），兼有耕地； （３）收入水平相近，
人均收入在１－２万元左右；（４）劳动力资源多
以外出务工为主，导致村内闲置宅基地较多；

（５）都具备一定的旅游资源，外部资金有进入
村庄的冲动”。

２差异性。（１）闲置宅基地的情况和属性
不尽一致。Ａ村、Ｂ村和Ｃ村的闲置宅基地 （使

用权）以村民自有为主，Ｄ村和 Ｅ村的闲置宅
基地 （使用权）主要为集体所有，且为具备一

定历史价值的古建筑群落。（２）村庄拥有的其
他资源也各不相同：Ａ村、Ｂ村和Ｃ村的自然资
源较为丰富；Ｂ村和 Ｃ村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
源，如 “先秦岩画”遗址、明清烽火台等；Ｄ
村也同样具备优秀的文化资源，如方孝孺后裔

聚居地、民族风古建筑等；Ｅ村则以旅游资源
见长，如海滨度假区、渔村体验、影视城等旅

游景点。

四、“象山改革”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

性分析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为了建立健全宅基
地的市场化交易机制，使旧房子变成 “黄金屋”，

·７５·宅基地三权分置与农民增收有效性



表
#

　案例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前基本情况

村庄经济与规模 土地资源 劳动力资源 宅基地与其他资源状况

Ａ村

以经济林为主，主要

作物为柑橘、杨梅、

茶叶和毛竹；人口共

１３５０人；２０１７年收入
１万元／人。

耕地面积 １２６０亩，山地
５０３亩，柑橘１４００亩，杨
梅地１５０亩，茶园１５０亩，
毛竹３０亩。

留守村民８０％为
老人和小孩，青

壮劳动力普遍外

出务工。

宅基地：房子整体较旧，鲜少

看到新建房屋。

自然资源：山、湖、溪、橘。

文化资源：“先秦岩画”遗址、

明代兵工厂铸铁遗址、马筋酒

坊遗址。

Ｂ村

以经济林和养殖业为

主，主要作物为杨

梅、桔子、桃形李和

梭子蟹、蛤蜊、青蟹

等；总人口 ８０６人，
２０１６年收入 １２６万
元／人。

耕地 ５８０亩，山林面积
１２００亩，淡海水养殖面积
１０００余亩，杨梅种植面积
１２００亩，桔子和桃形李面
积１０００亩。

青壮劳动力普遍

外出。

宅基地：旧房空房较多，存在

少量危房。

自然资源：环境秀丽，三面

环山。

Ｃ村
以渔业为主；总人口

１０３１人。２０１７年收入
２３万元／人。

山林７５３亩。
青壮劳动力普遍

外出， “空心

村”。

宅基地：全村共有房屋 １１１
栋，闲置８０余栋。
自然资源：风光优美、港湾内

风平浪静，冬暖夏凉。海水清

澈，有卵石滩。

文化资源：明清烽火台、王爷

庙、土地庙

Ｄ村
以农业为主，主要作

物为白菜、水稻。共

２５０户，７００余人。

耕地 ５２０亩，其中水田
４８８亩；山林１１０１亩，其
中 毛 竹 ５７５亩，柑 橘
７１亩。

宅基地：“九房三堂”，古建筑

汇聚成１００多户人家。
文化资源：第二批宁波历史文

化名村；方孝孺后裔聚居地；

民族风古建筑。

Ｅ村

以种植业和养殖业为

主，经济产出包括水

稻、柑橘和淡水鱼等。

共２３８户，７３４人。

村域面积 ２７ｋｍ２，耕地
７９２亩，林地４５６亩。

人口逐渐外流，

村内常住多为老

年人。

宅基地：风格各异、个性鲜

明、保存相对完好的四合院

建筑。

旅游资源：海滨度假区、渔村

体验、影视城等旅游景点。

屋”，带动浅海滩涂、山林、水域等闲置资源活

起来、流起来、顺起来，乡村资源变资产、资

产变资金有了稳定通道，实现了闲置资源从

“无价值”到 “有价值”再到 “高价值”的转

变，从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可持续性等方面

促进了对农民增收。

（一）直接效应：促进农户财产收入增长

在当前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和规划空间相对

紧缺的情况下，通过三权分置制度规范，改旧

建新、指标置换、变废为宝，充分挖掘宅基

地潜力，有效盘活闲置建设用地空间，通过

广泛吸引外部资金进入，直接促进农户资产

增长。

１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Ａ村三权分置
改革后，宅基地年租金 ５０元／ｍ２，村民可以
一次性收到 ５年租金 （３７５万元）。Ｃ村改
革后，村民可以将房屋出租，出租期内累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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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收入在５０万元左右。农户可以利用这些
资金补贴家用，或通过创办企业、再投资等

方式实现财富增长，逐步进入良性增收轨道，

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生活富裕。

２增加村集体财产性收入。村集体收入
是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农村

发展必不可少的支撑要素。村集体收入一方

面可以做为村民分红和村集体成员发展村集

体经济奖励基金，直接面向农户发放；另一

方面，村集体收入还是村集体创办企业的资

金来源，而村集体企业的发展是带动农民增

收、实现本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Ｅ村村
集体统一收储农户宅基地和农房，再整体租

赁给西坡团队进行开发，可增加村集体经济

收入３０万元。Ｄ村集体财产性收入增加约６０
万元／年，依托宅基地三权分置资金建成了全
省首家村级美术馆，成立了乡村振兴象山工

作室。

（二）间接效应：提升经营性和工资收入

截止到２０２０年底，象山县共发放宅基地
三权分置不动产证１１５本，先后共有４０多家
民宿项目入驻，累计带来资金流在 ６亿元以
上。Ａ村引入安可公司，投资约 ７０００万元；
Ｃ村吸引了 ２０余家企业入驻，资金量超过
３０００万元；Ｅ村吸引西坡酒店管理集团投资
２５００万元等。依赖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方式转
变为依赖于物质资本的工业及服务业生产方

式：一方面，农户不再单纯依靠初级农业劳

动获得收入，还可以依靠打工获得工资性收

入；另一方面，农户成为家庭企业，并通过

自主经营增加了经营性收入。

象山县借助三权分置改革实施 “闲置宅

基地 （农房） ＋”行动，促进了经营性收入
和工资性收入上升。Ｄ村村民除享受村集体
分红外，通过出售盆景、花木及农产品，每

年可增加收入 ２万元。Ｃ村村民将房子的日
常经营交给民宿企业打理，只要负责卫生和

餐饮，一年实现 ８到 １０万元的收入。Ｅ村引
入民宿产业后，也找到了村民工资性收入新

途径。

（三）可持续性：推动乡村 “实心化”

发展

　　象山县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协同 “三抢

双动 ” （抢项目、抢资金、抢人才和城乡要

素双向流动行动）共同开展，吸引了一批人

才回乡创业，通过人才回流、自主创新和解

决发展潜在矛盾， “空心村”变成了 “实心

村”，焕发了乡村生机和活力，持续性和长远

性地促进了农户增收。

１吸引乡贤人才回归。２０１８年以来，象
山县三权分置后，引进各类乡贤人才 ６００余
人。以 Ｂ村村民 ＨＬＸ为例，在宅基地三权分
置改革后，主动回到家乡开办民宿，自掏腰

包盘活村内闲置房产，并通过新改建农房、

纳入新农家客栈等方式，带动村中农户盘活

宅基地房屋，一起进入民宿的运营体系，提

高了农民收入。乡贤的回归，不仅带来了资

金和项目，更重要的是丰富了乡村的人力资

本，尤其是带来了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升

级，为乡村发展和农户持续增收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此外，外出务工人员选择留在本地

开展经营性活动也带来了 “新人才”效应。

２带动农村实现创新。（１）生产模式的
创新。以前农户主要依靠第一产业和外出劳

动务工取得收入，现在则可以依靠宅基地取

得收益，并选择为民宿企业打工、实现本地

就业。 （２）经营理念的创新。农户可以自主
盘活宅基地交由入驻公司管理，并按照一定

比例分享收入，打破了传统上全盘出租、依

据合同收取租金的方式。这种新型的经营模

式开拓了农民创造和利用财富的视野，增加

了农户金融理财的选项，多重组合模式将带

动农村经营方式和金融方式的创新。（３）经
营项目的创新。Ｄ村将美术馆引入本地的产
业链条，突破了以往农村只能做低端、做上

游的固有思维，极具创意地引入了艺术、文

化等元素，进一步优化了农村人居环境并赋

予农村生活更多的人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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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解决潜在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
大批进城务工人员的异地流动带来了 “城市

病”问题、 “６１３８９９”部队问题以及闲置农
地、宅基地等资源浪费问题。宅基地三权分

置后，本地产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

业，诸如餐饮、导游、物业、运输等行业和

岗位为农民提供了本地就业的机会。不言而

喻，本地就业在提高农户收入的同时，解决

了一系列潜在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子女

教育和身心发展问题有望得到缓解。

五、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研究结论

１宅基地三权分置作为 “两权改革”的

重要内容安排，在促进农户增收方面具有较

大潜力。在农民增收面临城乡收入差距持续

扩大、工资性收入上涨滞缓、经营净收入占

比下降、转移净收入难以持续、财产净收入

占比过小的困局下，宅基地三权分置盘活了

农民的闲置资产，直接促进了农户和村集体

财产性收入增长，并带动了本地产业结构向

服务业升级和农民生产方式的转变。

２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诱致农村最优生产
结构跃升。有效推动了现代农业、乡村旅游、

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等相关产业实现链式和

网式发展，间接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

收入增长，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

之路。

３宅基地三权分置基本可以实现农民收
入的持续增长。宅基地三权分置不仅保障农

户在未来长时间内 （租期一般是２０年）可以
拥有稳定的财产性收入现金流，而且通过乡

贤人才的回归、创新要素的加入以及发展中

潜在社会隐患问题的解决，为农村 “实心

化”发展和农户长期稳健增收提供了可能。

（二）研究启示

农村 “两权”改革被赋予了更高的历史

期望。宅基地三权分置通过融合城乡要素，

为城乡资源要素的生产交换提供了流动通道，

促进了农村持续发展和农户持续增收。同时，

应该注意到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还存在一定

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扰，需要进一步厘清三

权的深层逻辑关系，深化并推动三权登记颁

证工作的实践。在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地

方政府要因势利导、大胆作为，依托宅基地

三权分置改革等机制创新，发挥农村特色禀

赋资源，不断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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